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
謝政憲科長、李御嘉股長

112.12.27、112.12.28

建照技術抽查常見缺失
&抽查後續作業

Taipei Cit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fice



Agenda

都市計畫退縮&

騎樓
01

部分使照申
請建築原則

02

北向日照&

停車空間
03

山坡地04

危老05

其他06

抽查後續&

預告修正
07



臺北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
土管&細部計畫通案規定

01

12行政區均已發布

除通案性規定外，個案規劃時仍應參閱各行政區通盤檢討案列
已發布或另案發布之都設管制地區相關規定



土管通案退縮規定(不可突破)

條文 分區 3.64m騎樓 3.64m無遮簷 通案規定

88-1 農業區、保護區(臨路側) X 退縮3.64m建築
1.退縮可計法空+

院落寬深度

2.(第92條)不得設
屋簷、雨遮、圍牆
或其他障礙物

3.(111.3.7函釋)設
置綠化設施要留
2.5m通行淨寬、不
得設置樹立廣告物

87 商業區(臨路寬>8m) O 或 O

88 行政區、文教區(臨路側) O 或 O

89 公共設施用地(臨路側) O 或 O

90 工業區(臨路側) X O

91
指定留設路段(臨路側)
(臺北市住宅區重要幹道兩側應留設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規定)

O 或 O



細計通案規定
發布日期 行政區 指定路段 突破 全路段 突破 其他通案規定

110.01.13 大同細計 1.5-3.64m騎樓(p.53-55) X 1.5m無遮簷(p.64) X

108.01.18 南港細計 無遮簷(p.62-65) X 開挖率=

法建蔽率+10%

108.04.25 松山細計 3.64m騎樓(p.62) O 1.5m無遮簷(p.61) X

110.11.18 中山細計 3.64m騎樓(p.63、64) O 1.5m無遮簷(p.63) X

110.07.09 大安細計 3.64m騎樓(p.67、68) O 1.5m無遮簷(p.67) X

110.01.12 萬華細計 3.64m騎樓(p.88-90) O 1.5m無遮簷(p.91) X

112.05.31 信義細計 3.64m騎樓(p.58、60)

2m無遮簷(p.58、61)

O 1.5m無遮簷(p.58、59) X

110.03.23 士林細計 無遮簷、騎樓、自行車(p.79-

84)

X 1.5m無遮簷(p.85) O

111.09.23 文山細計 3.64m騎樓(p.73-75)

2-10m無遮簷或綠帶(p.75-77)

X

O

1.5m無遮簷(p.78) O

111.10.07 北投細計 3.64m騎樓(p.57-58) O 1.5m無遮簷(p.58) O 停車出入口1處為
原則

111.06.21 中正細計 3.64m騎樓(p.73-75) O 1.5m無遮簷(p.75-77) O

108.07.17 內湖細計 2.0m無遮簷(p.38) O

註1：原則性規定可都審突破
註2：除下列通案規定外，個案規劃時仍應參閱各行政區通盤檢討案列已發布或另案發布之都設管制地區相關規定

硬

中

軟



大同通檢退縮規定(110.01.13)

p.53-55

技規§28：商業區之法定騎樓或住宅區面臨十五公尺以上道路之法定騎樓所占面積不計入
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故扣除基地及建築面積時，請核對使用分區及面前道路(e.q.大龍
街、哈密街) 例外特別注意：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
區



信義通檢退縮規定(112.05.31) p.58-61 例外特別注意：國父紀念館



北投通檢退縮規定(111.10.07) p.57-58
例外特別注意：磺溪及磺港溪、行義

路溫泉、北投溫泉親水公園、北士科、關渡
站附近、關渡宮、政戰學校、陽明大學、奇
岩社區、和信醫院

其他通案規定：
停車出入口1處為原則



Q1：5F以下增設升降機
雜照，可以設在退縮範圍
嗎?(111.04.15北市都規字第1113031404號)

A1：可以。
惟後續倘建物新建、改建時，
仍應依前開細部計畫及建築
管理規定檢討。

<補充函釋>



Q2：綠化設施和廣告物，
可以設在土管92條退縮範
圍嗎?(111.03.07北市都規字第1113002349號)

A2：
1.綠化留足2.5m通行淨寬可以。
2.樹立廣告不行，就算跟綠化整
併也不行。



Q3：公園用地涼亭可以
設在土管92條退縮範圍
嗎?(112.05.09北市都規字第1123000306號)

A2：留足2.5m通行淨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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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指定留
設騎樓or人行
步道淨寬不含
綠化及街道傢
俱，大於最小
寬度可適度調
整位置不限緊
臨道路境界線
(111.12.12北市都規字第
1113080006號)



Q5：各通檢規定留設的無遮簷人行道能以騎樓設置嗎?
(111.10.02府授都規字第1113079666號)

A5.1：考量部分狹小基地受限於基地條件，故援引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

條第2項規定，如建築基地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法定騎樓檢討設置：

1.基地屬角地且基地規模未達300平方公尺者

2.基地因都市計畫或相關禁（限）建法規之建築物高度限制，致基準容
積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
後處理自治條例規定申請之獎勵容積無法用罄者。

3.其他特殊情況之基地，經本府都市發展局個案審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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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符合前項條件基地，

其設置之騎樓應依下列規定檢討：

1.騎樓留設之人行空間淨寬
不得小於各通檢案指定寬
度，且構造應符合本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及建
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Q5：各通檢規定留設的無遮簷人行道能以騎樓設置嗎?
(111.10.02府授都規字第1113079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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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符合前項條件基地，其

設置之騎樓應依下列規定檢討：

Q5：各通檢規定留設的無遮簷人行道能以騎樓設置嗎?
(111.10.02府授都規字第1113079666號)

申請人須提供設置騎樓前、後建築物配
置相關圖說及綜理表，敘明「無法退縮
留設各通檢案指定寬度無遮簷人行道」
之緣由，並由建築師簽證負責。

2.騎樓應規劃與鄰地留設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順接，
避免妨礙通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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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順平連結案例

1.5m
1.5m

1.86m

Q5：各通檢規定留設的無遮簷人行道能以騎樓設置嗎?
(111.10.02府授都規字第1113079666號)



Q6：指定留設騎樓簡化都審原則(112.06.05府授都規字第1123036794號)

二、有關建築基地申請不受本市各
行政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內都市
設計管制指定留設騎樓路段之原則
性規定，簡化原則如下：

（一） 原建築基地無留設騎樓且同
街廓內毗鄰兩側之建築物現況均無
留設騎樓（如圖1）如申請人規劃退
縮留設3.64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

免提都審。

（二）原建築基地設有騎樓（如圖
2）或同街廓內毗鄰兩側之建築物，
一側以上現況設有騎樓（如圖3），

應提都審。



Q7：指定留設騎
樓路段現有巷比
計畫道路寬時，
均應自現有巷境
界線起退縮留設
騎樓 (112.10.20府授都規字第

1123071094號)



01法定騎樓設置規定

• 騎樓牆面退縮3.64m

• 騎樓柱正面應自建築線退縮15cm

• 騎樓外緣應高出道路邊界處10~20㎝

• 1/40潟水坡度

• 外牆面與道路境界線應保持3.52M以上寬度

• 淨高不得小於3.33M

• 於法定騎樓範圍內淨寬不得小於250cm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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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圖
騎樓柱自建築線退縮15cm

建築物
內部

建築線

L>250cm

H>3.33m

騎樓柱

S=1/40
h=10-20

道路

>3.52m

3.64m



01中山北路騎樓留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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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編8404：

中山北路部分路段依都市計畫說明書規定，應自建
築線退縮50公分始能建築(一般路段僅需退縮15公
分)，故於法定騎樓線深度範圍內，騎樓淨寬甚難
達到法定寬度，為解決設計上之實質困難，故擬訂
此原則。

建築線
364cm
法定騎樓

柱

柱

通行淨寬

計入容積且不得堵塞



修正「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
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
理原則」

112年9月6日北市都建字第11261375031號令

02



二、本原則用語定義如下：

（一）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
（二）申請基地：指原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之部分地號土
地。
（三）剩餘建築基地：指原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扣除申請基地後剩餘之土地。

三、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及留設之法定空地應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申請取得法定空

地分割證明，完成地籍分割後，始可部分土地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

四、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三點規定之限制：

（一）因逕為分割、判決分割、和解分割、調解分割或調處分割等由地政機關完成分割登記者。
（二）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辦理逕為分割。
（三）公有土地興辦都市計畫事業，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辦理逕為分割。

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
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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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基地於75年2月2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且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者，免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證明，申請基地得單獨或合

併鄰地申請建築：：
(一)剩餘建築基地應連接建築線或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
並得以單獨申請建築；其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者，申請
基地內私設通路應自通路中心線退縮三公尺作為基地內
通路（如附圖一、二）。
(二)申請基地與剩餘建築基地間如有共用樓電梯間者，應保留該
共用樓電梯間供剩餘建築基地之建築物出入（如附圖三）。
(三)剩餘建築基地如為空地，應符合現行法令規定最小建築基地
規模，未符上開規模者，應與鄰地協議合併建築使用，如協議
不成或無鄰地可供合併者，應比照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第八條規定辦理（如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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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
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



五、建築基地於75年2月2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且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者，免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證明，申請基地得單獨或合併鄰

地申請建築：：
(一)剩餘建築基地應連接建築線或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並
得以單獨申請建築；其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者，申請基
地內私設通路應自通路中心線退縮三公尺作為基地內
通路（如附圖一、二）。
(二)申請基地與剩餘建築基地間如有共用樓電梯間者，應保留該
共用樓電梯間供剩餘建築基地之建築物出入（如附圖三）。

(三)剩餘建築基地如為空地，應符合現行法令規定最小建築基地
規模，未符上開規模者，應與鄰地協議合併建築使用，如協議不
成或無鄰地可供合併者，應比照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八
條規定辦理（如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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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
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



六、符合前點規定申請建築時，建築基地範圍內建築物，其地上層應各自獨立互不影響；

地下室（含未辦理產權登記）現況有隔牆分隔；且分屬各幢、棟使用並與地籍分割線一致。
但依前點第二款規定保留之共用樓電梯間，不在各自獨立互不影響之檢討範圍。
前項申請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基地其建築物拆除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時，免經剩餘建築基地地號土地及

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二）剩餘建築基地範圍內建築物，經檢討均符合該建築物建造行為時建築法規（如防空

避難設備、停車空間、構造安全等）者，免取得建築基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申
請基地申請建築之決議。

（三）剩餘建築基地範圍內建築物，經檢討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不符建造行為時建築
法規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始得准予申請建築：
1. 剩餘建築基地防空避難設備符合現行建築法規且停車空間符合建造行為時建築法

規者，無須另行附建補足，且免取得建築基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申請基地申
請建築之決議。

2. 剩餘建築基地防空避難設備不符現行建築法規或停車空間不符建造行為時建築法
規部分，須由申請基地另行附建補足，並取得建築基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申
請基地申請建築之決議。申請基地建築物拆除後至領得使用執照前，並應提具剩
餘建築基地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不足部分之替代方案，以維持防空避難設備
或停車使用。

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
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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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空間
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
111年10月24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北市都建字第1116183798號函修正

03
111年7月15日臺北市政府(111)府法綜字第1113028291號令修正發布第四條條文

北向日照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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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新建或增建建築物高度超過21公尺部
分，在冬至日所造成之日照陰影，應使鄰
近之住宅區基地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北向日照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
檢討辦法§ 4第1項

誰要檢討?(原則)

誰不用檢討?(例外)
1.單幢+面寬<10m
2.退6m+面寬<20m

一、基地配置單幢建築物，且其投影於北向
面寬不超過10公尺。
二、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6公
尺以上淨距離，且投影於北向最大面寬合計
不超過20公尺。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其相
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以上
時，該相鄰建築物投影於北向之面寬得分別
計算。

兩幢建物離的夠遠
面寬就可以分別檢討

03



都要合併檢討(原則)

誰可分別檢討?(例外)
1.退足6m(北側道路or路線商業區寬度可計入)
2.兩幢建物離的夠遠

北向日照
臺北市建築物有
效日照檢討辦法
§ 4第2項

現行規定(放寬前) 修正規定(放寬後)

住宅區

住商混合使用
路線型商業區

基地內應自行退足≧6m以上淨距離→可個別檢討

基地內無法退縮≧6m以上

住宅區

住商混合使用
路線型商業區

建築
量體

基地內退縮

建築
量體

退足≧6m以上淨
距離，可個別檢
討

建築
量體

建築
量體

一幢二棟 一幢二棟

未退足≧6m以上
淨距離，應合併
檢討

<=6m

>=6m

X O
建築基地

12.5
或37.5°

6m
或
3m

12.5
或37.5°

6m
或
3m

符合✓

符合✓

不符合X

符合✓

基地內
自行退

北向道路寬度 ①及
②符
合可
個別
檢討

≧6m以

上
=

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12.5°以上且建物相鄰間淨距離6m
或

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37.5°以上且建物相鄰間淨距離3m
②

① 基地內
自行退

北向道路寬度
或

鄰接路線型商業
區寬度

①及
②符
合可
個別
檢討

≧6m以

上
=

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12.5°以上且建物相鄰間淨距離6m
或

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37.5°以上且建物相鄰間淨距離3m

①

②

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應合併檢討有效日照。但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各建築
物得個別檢討有效日照：
一、各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6公尺以上淨距離，如基地北向鄰接
道路或路線型商業區者，其北向道路或鄰接路線型商業區之寬度得合併計算退
縮距離。
二、建築物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12.5度以上，且建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6公
尺以上；或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37.5度以上，且建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3公尺以上。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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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檢討有效日照之建築物範圍，應包括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建築物可產生日照陰
影之部分。

• 基地境界線任一點之法線與正北向夾角在45度以下時，該境界線視為北向境界線。

那些構造要檢討?
哪條是北向境界線?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 4第3、4項

第三種
住宅區

43°

48°

43°<45°是北向境界線

鄰地



✓防空避難設備不得以實設面積扣除

✓機械車位應以垂直投影計算停車位數

✓屬機電設備空間方得免計容積

✓地下各層得設置4平方公尺之廁所

✓自設機車位不得扣抵容積!!

亦即自設機車位不得扣容積

技規第136條

30

臺北市停車空間容積計算方式03



✓設於地面一層停車空間高度應以 4.2 公尺為限,僅適用於設置平面

停車位之停車空間。設置多層機械停車設備者,依實際需求合理設

計。但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及都市更新審議通過案件不在此限。

地面一層停車空間高度

✓車位距地界 3 公尺內且周圍係無透空圍牆高度 2 公尺以上者,得設

置於法定空地防火間隔內。(抽查彙編1-2-5、1-2-9)

法定空地設置汽、機車位

✓機房出入口外應留設寬度 75 公分以上之維修通道。

停車空間通道

31

03



三、建築執照申請案，於地面層以上樓層附設室內汽車及機車停車空間

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除無障礙停車位得設置於地面層外，公有建築物、農舍及建築基地
面積在450平方公尺以下，且其寬度或深度任一邊未達18公尺者，得於地
面層以上附設停車空間。但依法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者，其寬度、
深度及面積以扣除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後之寬度、深度及面積計算之。
(二) 設置室內停車空間之樓地板面積合計不得超過250平方公尺。
(三) 室內停車空間及其他居室空間應分別集中設置，且與鄰接之室內其
他用途及逃生避難路徑，均應以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且無開口厚度達三

十公分以上之防火實牆區劃分隔，該停車空間除車道外並得留設一處出

入口連接室內逃生避難路徑通往戶外，該出入口應設置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且具遮煙性能之防火門。
(四) 停車空間臨接道路側及地界側之外牆、車道門及圍牆透空率，合計
應達70%以上。

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
（修正第三、五、六、七點）

32

03



六、有關機車停車空間之設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機車停車位尺寸：長220公分、寬90公分。
(二) 機車車道：寬度為120公分以上，坡度不得超過1:8。
(三) 機車客貨昇降機：車廂尺寸為淨寬120公分、深240公分以
上，且載重應符合 CNS 規範之客貨兩用昇降機或其他符合CNS 

規範之昇降機。
(四) 機車位不得設置於斜坡上。
(五) 原有合法建築物增設機車停車空間，應以坡道連接道（通）
路者，其坡度不得大於1:6，並應設置安全防護措施及樹立警告
標誌。

33

七、 因用途、構造特殊，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因素，以致適用本

原則確有困難者，得經臺北市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議通過後，得不適
用本原則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
（修正第三、五、六、七點）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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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空間
相關函釋

裝卸車位各
宗基地自行
留設(不適
用二宗基地
集中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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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空間
相關函釋



山坡地相關
近期相關法令修正&函釋

04



都審
30%下 30%~55% 55%以上

坵塊邊長
建築配置 建築配置

法空
開放空間

計建蔽率 計容積 水保設施
免計建築面
積之陽台、
雨遮可投影

建築配置
法空

開放空間
計建蔽率 計容積 水保設施

免計建築面
積之陽台、
雨遮可投影

山坡地
依都審
規則 ○可建築 X ○ ○ ○ ○ ○ X X X X ○

(水保決定)
X 25m

山限區

○
無開挖整
地建物配
置無水保
者免

○可建築 X X X X ○ ○ X X X X ○
(水保決定)

X
建蔽容積10m
建物配置5-10m

中央公告：山坡地 北市都計劃定：山限區
中央劃定，經內政部公告
(技則§260、山保條例§3)

(標高100m以上或平均坡度>5%)

臺北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劃定範圍)

懶人包必看

重點1、山坡地有兩種



建築法(中央)

第97條之1

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中央)第3、9條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審查山坡地
辦理建築執照處理原則(臺北市)

第5點

38

山坡地建築之審查許可、施工管
理及使用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3條 從事山坡地建築，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依下列順序申請辦理：

一、申請雜項執照。

二、申請建造執照。

前項建築農舍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認定雜項工程必需與建築物一併施工者，
其雜項執照得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之。

第9條 山坡地應於雜項工程完工查驗合格
後，領得雜項工程使用執照，始得申請建造
執照。

申請建造執照，應檢附建築法第三十條規定
之文件圖說及雜項工程使用執照。但依第三
條第二項規定雜項執照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
請者，免檢附雜項工程使用執照。

建造期間之施工管理，依建築法有關規定辦
理。

水土保持法(中央)

第12條

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
內從事下列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
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
四、開發建築用地、設置公園、墳
墓、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
練場、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或其
他開挖整地。
前項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
定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
行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

申請案件應依本局86.12.6.北市工
建字第八六三六三二六六○○號函
頒「山坡地開發案件審查標準與程
序及緊急處理措施」規定先掛號申
請雜項執照，俟雜照併建照經核定
程序後始得掛申請建照。但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者，得逕為申請建照
（雜項執照併同辦理）。

1. 保護區原有合法房屋整建或農
舍申請案件。

2. 市地重劃地區或舊有合法房屋
拆除重建申請案件。

3. 其他未變更水土保持設施報經
本府核准之申請案件。

懶人包必看 重點2、山坡地SOP



坡審

都審

都審+坡審+水保可以併行!
涉及都審之加強坡審案，於都審幹事會初審時即提醒申請人得先辦理加強坡審，並由加強坡
審簡化審查小組(排除都審委員已有之專業背景)進行審查，屬都審審查項目者免再審查

幹事會
初審

函送幹事會
會議紀錄

檢送修正後
圖說送請委
員會審議

檢送修正後
圖說辦理核
定作業

核定
檢具完整圖
說及初步水
保計畫書

委員會
審議

函送委員會
會議紀錄

掛號
收件

函送核定本
予水保義務
人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建
築
執
照

水保審查
水保/簡易水保

掛號申請

發文通知改
正

發審查完竣
函文

召開加強坡
審審查會

註2

建管處彙整坡審小
組審查意見至委員

會蒞席報告

坡審掛號/
排會

函轉修正後
報告書給各
委員複查

函送會議紀
錄

申請單位檢
送修正後報
告書辦理核
定作業

檢具完整書圖報
告及相關文件

註１

註３

都審執行（含坡審）時間=49 加強坡審執行時間21都審程序 水保程序坡審程序 建築執照申請階段

行政流程所需時間 申請人提送案件/修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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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人包必看 重點2、山坡地+山限區SOP

水保



圖說

山坡地+山限區
請建雜照：應檢

附經開業之專
業測量技師簽

證之實測地形
圖及報告書之規
定。

1. 「開發強度分析」底圖：以政府
出版之地形圖為依據，計算建蔽、
容積開發量及平均坡度，所計算
之方格坵塊圖中，平均坡度大於
30％者，不得配置建築物。

2. 「建物配置分析」：以「開發強
度分析」所得開發量及可配置建
築範圍，以技師簽證之實測地形
圖為底圖，再次核計範圍內之坵
塊坡度（套新底圖後），繪製建
築計畫，平均坡度大於30％者，
亦不得配置建築物。

3. 於檢討「開發強度分析」及「建
物配置分析」時，計算平均坡度
之底圖，方格尺度及放置格位位
置，均應相同。

1. 「坡度坡向分析」底圖：用專業技師簽
證之現況實測地形圖。

2. 「開發強度分析」底圖：依山開規定用
政府出版之最新實測地形圖。

3. 「建物配置分析」（指允建建築面積及允建容積量

範圍內之建築物配置）底圖：用專業技師簽證
之現況實測地形圖。

4. 山開規定的山限區檢討基地平均坡度之
坵塊邊長5~10公尺。

5. 圖說補充繪製方式：坵塊邊長、等高線
內插、坵塊套疊原則及計算注意事項。

6. 山坡地實測地形圖應依88年公告修訂
「本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時政府機
關出版之最新實測地形圖（實際測量時
間為民國80年至84年本府航空攝影測量
方法測繪之數值地形圖）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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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18修正96年三張圖之
底圖及圖說繪製原則

104.6.11臺北市山坡
地1/1000數值地形圖
地面測量作業規範

坡度分析三張圖-山限區+山坡地

96.12.17本市山坡地檢討坡度坡向分析、開發強
度分析及建物配置分析之底圖及圖說繪製原則



「開發強度分析」：
依山開規定用政府出
版之最新實測地形圖。

「坡度坡向分析」：
用專業技師簽證之現
況實測地形圖。

「建物配置分析」：
平均坡度大於30％
者，亦不得配置建
築物

1

2
3

1+2→3

三張圖交集S>30%
都不能配建物!

山限區適用

山坡地適用

41

坡度分析

三張圖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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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整地及基地地面認定原則綜理表

整地原則案例容易懂

GL1

GL2

G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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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坡地相關法規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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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之原有合法建築物初始坐落土地，於中華
民國97年1月14日前已辦理地籍分割者，於原有合法
建築物申請整建時，得以分割後之地號為申請建築基
地，惟原初始坐落土地中未有原有合法建築物所在之
地號，由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予以套繪列管，不得
申請建築；於中華民國97年1月14日以後辦理地籍分
割者，經分割之初始坐落土地，不論地籍異動及申請
案件時間，均應納入申請建築基地範圍。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其初始坐落土地得合併
鄰接未建築土地，納入申請建築基地範圍，惟該鄰地
僅得配置下列設施，且不得納入核算建蔽率，於未來
整建時亦同：
（一）水土保持設施。
（二）停車空間。但該停車空間不可有頂蓋、樑柱、

牆壁及機械停車設備。
前項初始坐落土地條件特殊、建築物配置困難或

有建築安全疑慮，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
稱都發局）同意者，建築物得配置於鄰地。.

二、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包括拆除後之新建、

增建、改建或修建，限於原有合法建築物初始坐落土
地內，並以一門牌一幢為原則，但得為獨立住宅或雙
併住宅。申請雙併住宅應以編有門牌之二幢或二戶以
上原有合法建築物共同提出申請。

前項之門牌，限為本要點中華民國75年5月12日
生效前已編訂在案者。

第一項原有合法建築物初始坐落土地之認定如下：
（一）領有使用執照者，應以使用執照及其圖說所載

建築基地土地為基準。但於中華民國72年4月
26日以前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有二幢以上
建築物，得以各建築物坐落之建築基地為基準。

（二）依台北市原有農舍臨時整建要點規定取得使用
許可（以下簡稱農備使）者，應以使用許可及
其圖說所載建築基地土地為基準。

（三）非屬前二款者，應比對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之
地形圖與地籍圖作為初始坐落土地檢討範圍。

110.11.01臺北市保護區原有合法建築物
申請整建要點（修正第二、三、五、六點）

B
97.1.14後

A
97.1.14
前

C97.1.14後不納入
基地範
圍+套繪
列管不
得建築

建物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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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s. Easy to change 

colors, photos. Get a modern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hat is 

beautifully designed.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五、申請整建之建築基地，應臨接都市計畫道

路、其他可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寬度至少為
2.5公尺。但建築基地附設停車空間者，寬度至
少為3.5公尺。

三、申請整建之原有合法建築物，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已領有使用執照、農備使或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三十五條規定認定為原有合法建築物。

（二）原有合法建築物於申請整建時，仍繼續存在。
依本要點據以核發之建造執照，於建築期限內依法拆除原

有合法建築物，嗣建造執照失效後，於原建築基地範圍重新申
請建造執照時，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本要點中華民國110年○月○日修正生效前領得拆除執照
之建築物已拆除，惟拆除執照卷內資料可佐證建築物屬原有合
法建築物，並經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工程工業技師認定係
因天災、不可抗力、結構安全或影響居住環境品質之因素，致
須立即拆除之案件，不受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整建，同時涉及認定合法建築物者，得
合併於原有合法建築物整建申請案辦理。

110.11.01臺北市保護區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整建要點
（修正第二、三、五、六點）

六、申請整建時，應由都發局會同臺北市政府

產業發展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及轄
區區公所、戶政事務所派員實地會勘。但領有使
用執照、農備使或已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三十五條規定認定原有合法建築物者，會勘時
無須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與會。

近期山坡地相關法規變動04



套繪案例容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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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件

97年以後分割

保護區原有屋
初始坐落地號套繪列管



一、山坡地應整體開發，其面積須在20,000平方公
尺以上，但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上述面積之
限制：

(六)計畫圖內（不含保變住地區）所示之山坡地範

圍，領有使用執照、依臺北市拆除合法建築物
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自治條例規定領有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核發之完工證明或於民國60年12月
22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領有建造或營造執照，
並興建完成之現存建築物於原建築基地範圍申
請建造者。

(七)屬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所稱之舊有合法建

築物者，以不逾其原建築面積、高度範圍內依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建築法相
關規定申請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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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7
都市發展局技術會報會紀

「山開規定」與「危老」執行疑義

結論(一)：查「山開規定」第一條
第六款明定危「領有使用執照」，
且前經109.12.10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774會議研議通過：「以
『行政程序』明定山開範圍不適用
補領使照簡化程序」。故請建管處
發函補充說明107.7.4北市都授建
字第1076095602號函有關「舊有
合法建築物申請危老補領使照簡化
程序」不適用於「山限區」。

近期山坡地新函釋-山限區山開規定v.s危老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
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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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1

修正依建管自治條例§32-§34補領使照原則

(十)結構安全與耐震補強：
1、起造人應檢具建物現況結構安全鑑定報告，由開業建
築師或專業技師依建築物現況構材鑑定其強度，並經檢
討簽證整體結構計算符合建造當時法令有關結構安全之
要求。
2、起造人應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
估辦法」之規定，經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辦理耐震能力初
步評估，並製作評估報告書。評估結果危險度總評估分
數(R)值大於45者，應不予核發使用執照。危險度總評估
分數(R)值介於30～45者，起造人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6
個月內進行耐震補強設計工作(詳細評估併入補強設計中
辦理)。屆期未辦理者，視同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
定，依同法第91條處理，並為使用執照之廢止。
3、建築物已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完成耐震能力評估及必要之補強，或已完成耐震補強者，
檢具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
程技師簽證之補強成果報告書者，免再辦理耐震能力評
估及補強。

近期山坡地新函釋-山限區補領使照v.s危老



有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申請容積獎
勵涉及建築基地與鄰地境界線淨寬
設計，查本部107年5月28日研商
會議結論（如附件）略以，除不得
有樓板、頂蓋、陽臺、造型板及雨
遮等構造物外，其餘依建築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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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14

危老+山坡地案件「退縮獎勵
鄰地界」可設置水保設施物

三、惟經檢討前開「基地建築線」修正為「建築基地境

界線」，即適用對象為建築基地境界線距本市山坡地界線
25公尺以內（含毗鄰山坡地）之建築開發案者，於建造執
照申請階段即需會辦本局水利處。而本局水利處「鄰接山
坡地」排水審查，除雨水面漫流至道路外，須就建築基地
綜整檢視，考量社區整體排水量、山坡地雨水等流經社區
之排水量，以維社區及鄰接山坡地之整體安全。

111.10.27工務局水利處

「鄰接山坡地」建築執照之排水審查
適用範圍

近期山坡地新函釋-危老退縮&鄰近山坡地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審查山坡地辦理建築執照處理原則
第7點 鄰近「山限區」或「山坡地」，應由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
師依左列規定，調查評估無礙相關山坡地保育規定、或檢討必要
之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並簽證負責。：
1. 平均坡度<30%以下：由建築師簽證負責。
2. 平均坡度>30% ：應由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3. 平均坡度>55% ：應符合山坡地專章第264、265條擋土牆間

距，如經外審不影響開發安全及水土保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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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區第3種7m+2F：其他
保護區第2種7m+2F：第10社區安全、12

公用事業、13公務機關
保護區第5種15m+2F：第44宗祠及宗教
保護區第6種7m+2F：其他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
例）第72、76條有關農業區、保護區內各種建築物
之高度，為該種建築物自基地地面計量之建築物最
高之垂直高度上限。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設置高
度在6公尺以內之屋頂突出物不計入建築物高度：
一、農業區第3種建築物及保護區第2、5、6種建築
物。
二、於102.01.01至110.12.31間，已提出建築申請
之案件，其程序未終結，且申請時依本自治條例規
定非屬應設置斜屋頂之建築物。

111.07.07都規字第11130442341號令

土管第72、76條「保護區及農業區
建築物高度認定」

112.07.07府法綜字第1123030311號令

「臺北市農業區保護區建築物及有頂
蓋農業設施斜屋頂設置辦法」

第二條、…，應依下列規定設置斜屋頂：
一、斜屋頂高度：自基地地面計量至斜屋頂最高
點之垂直高度，不得超過本自治條例第72條第1項
及第76條第1項規定高度上限。但屋頂突出物在3

公尺以內之高度部分，不計入斜屋頂高度。

三、斜屋頂面積比率：
(一)頂層之斜屋頂，應按頂層之樓地板面積至少
70%設置（不含斜版式女兒牆之投影面積）。
(二)屋頂突出物之斜屋頂，應按該幢建築物屋頂突
出物各部分投影總面積至少50%設置。

近期山坡地新函釋



危老相關
05



新增危老條例5-1公有地應參與危老
(112.12.6華總一義字第11200105761號)

第五條之一

前條第一項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為公有財產者，除下列情形外，應參與重建，

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28條、第53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
地方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一、另有合理之利用計畫無法參與重建。
二、公有土地面積比率達重建計畫範圍50%以上。
三、公有土地面積比率達重建計畫範圍30%以上且重建計畫範圍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前項公有財產參與重建得採協議合建、標售、專案讓售或其他法令規定方式處理；其採協議合建
時，涉及重建前後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價值與重建成本，經公有財產管理機關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
估，循各該公有財產價格評估審議機制評定市價後，由各該公有財產管理機關依評定市價逕行協
議其重建分配價值比率；其採標售方式時，除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外，起造人得以同樣條件優先
承購。

前二項公有財產有合理之利用計畫無法參與重建之情形、公有財產參與重建方式之適用條件、辦
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財政部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別定之。



• 建蔽率放寬部分，……，分區名稱含「住宅」文字（如ＯＯ住宅特定專用
區），且都市計畫書載明建蔽率規定與土管第十條規定之第二種住宅區至
第四種住宅區、住宅加級地區相同，……，得放寬建築物建蔽率。

• 本市商業區通盤檢討案所變更劃設之商特區，於108年10月25日起亦可適
用。

• 高度放寬部分，都市計畫書載明高度規定與土管第十一條之一第一種住宅
區、第二種住宅區相同，或敘明比照者，視同土管第九十五條之三第一項
第一款「第一種住宅區」或「第二種住宅區」，而得依該款規定放寬建築
物高度。

108.05.07府授都規字第1083038895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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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土管95-3內涉及建蔽率及高度放寬認定



第95條之3第2項第1款規定：「住宅區

內之前項建築基地，其原建蔽率高於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建蔽率者，其建蔽率放

寬如下： 一、第二種住宅區、第二

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二之二種住宅區原領

有使用執照且登載為集合住宅者，得依

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基地面積在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

之五十；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

尺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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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條之3第2項第1款規定：「住宅區

內之前項建築基地，其原建蔽率高於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建蔽率者，其建蔽率放

寬如下： 一、第二種住宅區、第二

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二之二種住宅區，得

依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基地面積在一

千平方公尺以下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

分之五十；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一千平方

公尺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

修法前 修法後

修正土管95-3住二山限區原建蔽放寬
(112.8.4府法綜字第1123034797號)

注意!山開規定§6
山限區做危老還是要領有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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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3條第2

款、第5條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第2條第2款所定「實施容積

管制」之時點，於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日為

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後至中華民

國82年3月2日以前，並於82 年3月2日

以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危老辦法第2條第2款所定
「實施容積管制」之時點
(111.07.05營署更字第1110811966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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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案退縮標示：自道路境界線&現有巷道邊界起(無遮簷人行道黃底綠斜線)



一. 尚未核准之重建計畫：

新增重建計畫展期申請書（附件），

納入重建計畫範本文件並公布於本

處官網；申請人於申請重建計畫時

一併申請展期，檢具展延申請暨說

明書及預定辦理時程表，於重建計

畫核准函一併同意延長期限。

二. 已核准之重建計畫:
於核准次日起180天內提出延長期限
申請案件：申請人應檢具展延申請
暨說明書，予以同意延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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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計畫通案展期原則
(112.05.05北市都授建字第1126114928號)



三. 已核准之重建計畫於核准次日起
180天後且未逾360天內提出延長
期限申請案件：

1. 除申請人檢具展延申請暨說明
書外，並應檢具辦理建築許可
之相關行政前置作業等確實積
極辦理重建之理由及佐證文件，
再予同意延長期限。

2. 惟如無法提供相關佐證文件資
料者，仍應依本細則第7條及相
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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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計畫通案展期原則
(112.05.05北市都授建字第1126114928號)

四. 已核准重建計畫未提出延長期限申請，且於
核准次日起360天內申請建造執照案件：
1. 由起造人及設計人於建造執照卷內檢具

辦理建築許可之相關行政前置作業等確
實積極辦理重建之理由及佐證文件，無
須再取得延長期限核定函。

2. 注意事項附表加註：「依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
定及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5月5
日北市都建字第1126114928號函規定，
併建造執照申請並同意本案危老重建計
畫延長期限。」

3. 惟如無法提供相關佐證文件資料者，仍
應依本細則第7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要積極辦理理由，才能
展期180天(共360天)



下圖為例，原核准危老重建計畫範圍為

Ａ基地，經核准後於111年6月再整併相鄰

Ｂ基地，一併申請變更重建計畫範圍。類

此情形，全案Ａ＋Ｂ範圍必須全部適用重

新申請時的最新法令檢討。

另有關時程及規模獎勵適用假設如下：

1.時程獎勵：A依原重建計畫之法令適用日，

B則依變更重建計畫申請時之法令適用日。

A+B採分開計算、合併加總為原則。

2. 規模獎勵：依A+B合計之面積申請獎勵。

3. 時程+規模獎勵：上述「時程獎勵」與

「規模獎勵」合計之獎勵上限值，A與B

分別檢討，且不得超過法定容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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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計畫核准後+鄰地→時程規模獎勵怎麼算



【因合併畸零地須擴大重建計畫範圍】
59

重建計畫核准後+鄰地→時程規模獎勵怎麼算

【因自行合併鄰地致擴大危老重建計畫範圍】

合併畸零地→
時程：新照新、舊照舊
規模：可合併計算

自行合併擴大→
時程：全部依新
規模：可合併計算



一. 查「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5條：「依本條例規定

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

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係說明重建

計畫應先行核准後再請領建築執照之順序，先予敘明。

二. 再查內政部營建署109年5月22日營署更字第1091101126號函說明二

（略以）：「建築執照掛號或領得建築執照後，擬僅變更起造人時，

其重建計畫是否應先變更或併變更建築執照時申請，查上開法令未有

規定，惟為簡政便民，建議二者得併同申請辦理。」，故為加速辦理

重建計畫，增進行政效率，案件於領得建造執照後，倘須辦理建造執

照起造建築管理工程處（施工科）併同辦理危老重建計畫申請人變更，

人變更時，得由本局所屬以達簡政便民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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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起造人得併辦重建計畫申請人變更
(111.04.29北市都授建字第1116130027號)



一、個案如因必要之行政審查或會辦程序（如消防救災空間審查、特殊結構審查、都市設計審議、
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審查等類似程序），…得依下列規定申請延長復審期限：

(一)建築執照起造人（或申請人）及設計人於接獲第一次通知改正之日起3個月內，應提出必要行
政審查或會辦程序之申請；並於6個月復審期限內，由建築執照起造人（或申請人）及設計人檢送
前開於3個月內提送個案必要行政審查或會辦程序之佐證資料向本局提出延長復審期限申請。
(二)符合前款規定提出延長復審期限之建築執照申請案，復審期限得由原復審6個月期限再展延6
個月；如延長復審期限內仍因故未能送請復審者，應於復審期限內再次提出申請，每次申請延長
複審期限以6個月為限。
(三)另本局對於申請建築執照案件認為不合建築法規，或有違建築法所發布之命令或妨礙當地都市
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規定，而須修正建築執照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者，
不得依本原則申請延長復審期限。
(四)建築執照申請延長復審期限後，應於期限內送請復審，逾期未申請復審，或復審仍不符規定者，
本局依法得予駁回。

通案建照延審規定
(111.11.21北市都授建字第1116190425號)

1. 新案：3個月內要會辦，6個月
內要提出展延申請。

2. 舊案：每6個月要申請一次，每
次只展6個月。



一、…針對本市依危老條例申請之狹小建築基地案件，
符合項下適用條件者，得按實際辦理階段，適度放寬復審期限：
(一)適用之建築執照申請案：危老重建計畫已核准之建造執照，建築基地面積在450平方公尺以

下，且其寬度或深度任一邊未達18公尺者(但依法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者，其寬度、深
度及面積以扣除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後之寬度、深度及面積計算之)且建築物用途為住宿類
（H類），主要供住宅（H-2）使用。

(二)建造執照申請案尚於起造人接獲第一次通知改正之日6個月內且未提出延長復審期限申請者，
復審期限得延為1年，如屆期前提出延長復審，得續依「臺北市建築執照延長復審期限及退
補作業方式」檢送相關佐證資料提請復審，且不受3個月辦理必要行政審查或會辦程序之限
制。

(三)建造執照申請案已逾建照起造人接獲第一次通知改正之日6個月，期限內未提出延審或不符
延審作業規定但未逾1年者，仍得於第一次通知補正日起1年內送請復審。惟逾1年未提送
復審或復審仍不合規定者，除不得另依延審作業延長復審期限，亦將依法予以駁回。

(四)建造執照申請案前已依相關規定延長復審期限，後因故逾該延長復審期限者，復審期限比
照上開規定自原復審期限再延長6個月，並應於延長6個月期限內送請復審。惟逾延長後復
審期限或復審仍不合規定者，除不得另依延審作業延長復審期限，亦將依法予以駁回。

危老建照延審放寬
(112.11.20北市都建字第1126178323號)

危老准+基地A<450m²+任一邊長<18m：
1. 新案：復審期限=1年；1年內展延，可依

延審規定再展延or復審。
2. 新案：超過1年未展延，不得再展延。
3. 舊案：已展過又逾期未展，可再展6個月，

但後續不得再展延。



其他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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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執照涉及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及消防救災動線
審查作業流程(112年8月21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2615326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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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執照涉及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及消防救災動線
審查作業流程(112年8月21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2615326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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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執照涉及消防
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及消防救災動線審
查作業流程(112年8月21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26153266
號函)



67

建造執照涉及消防車
輛救災活動空間及消
防救災動線審查作業
流程(112年8月21日北市都授

建字第1126153266號函)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於

適用建築、消防相關法令有困難時，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除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外，應基

於該文化資產保存目標與基地環境致災風險分

析，提出因應計畫，送主管機關核准』，均係

指與當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不符或適用建

築、消防相關法令有困難之情形，得有相關措

施，其未規範古蹟或歷史建築作為公共空間開

放使用，即有建蔽率之相關排除規定，爰有關

建蔽率之計算仍應回歸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106年3月24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0632869500號

歷史建築其建蔽率計算
仍須回歸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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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162 地下室容積計算

提會案例108.12上№1

• 地下各層梯廳依技規§162，是否可檢討
「免計當層10%樓地板面積」

決議：不可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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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以上投影建蔽、
容積計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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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基地範圍辦變更
設計：法令適用依新

免會都更一覽表
1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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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加級+其他分
區合併開發，容積
檢討原則

1.住3-2+商

2.住3-1+住3-2



抽查後續&預告修正

07



新修抽查表07



報備或變更設計07



2.K1-1表：
• 報備事項
• 起+承+監+專技→印

75

報備案例容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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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案例容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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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案例容易懂



預告113年度修正法規07
「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 修正「已建築完成土地」認定標準。
• 修正畸零地調處委員權責及申辦徵收及標售程序
• 增訂鄰地畸零地符合特殊地形條件提畸零地調處

會審議免再通知讓售或辦理公私有合併證明
• 增訂合併已建築完成鄰地，不適用通知讓售及公

私有合併證明之情形。
• 修正毗鄰公有地處理方式

「臺北市新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
• 修正固碳當量基準值及用語
• 調整綠覆面積及綠覆率計算方式
• 後續與綠建築自治條例、臺北市公有建築物能源耗用

評定標準及資訊標示辦法一併修法

「臺北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原則」
• 增訂北安、金泰段強制納入結構外審適用範圍
• 明訂高度土壤液化潛勢範圍應使用連續壁或連續排樁
• 限制地下開挖規模納入結構外審之範圍
• 明訂建築結構工程及大地工程範疇審查人員資格
• 修正本市地質軟弱地區應比照中央地質敏感區審查機

制
• 考量特殊地質地區之地質安全評估與建築結構設計互

制作用影響甚大應併同於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時
審查

「臺北市建築物附置裝飾性構造物設
計原則」
• 陽台、陽台外緣、女兒牆、露臺、雨遮、屋頂突

出物、外牆、建築物結構過樑、圍牆設置裝飾性
構造物之尺寸、透空率及相關高度面積之限制。

• 建築物附置裝飾性構造物之設計經本市都更審議、
都審審議及預審審議通過者，得不受限制。



臺北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
土管&細部計畫通案規定

補充片

12行政區懶人包大全



大同通檢退縮規定(110.01.13)

p.53-55

技規§28：商業區之法定騎樓或住宅區面臨十五公尺以上道路之法定騎樓所占面積不計入
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故扣除基地及建築面積時，請核對使用分區及面前道路(e.q.大龍
街、哈密街) 例外特別注意：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
區



南港通檢退縮規定
(108.01.18)p.62-65



南港通檢退縮規定
(108.01.18)p.62-65



松山通檢退縮規定(108.04.25)

p.61、62

例外特別注意：民生社區特專區、敦

化南北路特專區、市民大道兩側、松山車站附
近、松南營區及周邊特專區、長春路北側及慶
城街兩側



中山通檢退縮規定(110.11.18)

p.62-65

例外特別注意：
市民大道兩側、華山地區



大安通檢退縮規定(110.07.09)

p.62-65

例外特別注意：國父紀

念館特專區、中正紀念堂特專區、
敦化南北路特專區、市民大道兩
側、華光社區特定專用區



萬華通檢退縮規定(110.01.12)

p.88-91

例外特別注意：
萬華車站周邊、大理街特
定區



信義通檢退縮規定(112.05.31) p.58-61 例外特別注意：國父紀念館



士林通檢退縮規定(110.03.23)

p.79-55 士林新東西向道路兩側 磺溪兩側

Y24捷運站周邊

例外特別注意：士林北投科技園區、

基隆河新生地



文山通檢退縮規定(111.09.23) p.73-78
例外特別注意：景美老街、精

美溪及新店溪沿岸、指南宮



北投通檢退縮規定(111.10.07) p.57-58
例外特別注意：磺溪及磺港溪、行義

路溫泉、北投溫泉親水公園、北士科、關渡
站附近、關渡宮、政戰學校、陽明大學、奇
岩社區、和信醫院

其他通案規定：
停車出入口1處為原則



中正通檢退縮規定(111.06.20)

p.74-77



內湖通檢退縮規定(108.07.17)

p.38

例外特別注意：
1.成功路三段及四段帶狀商業區應留設騎樓、成美橋
旁第三種工業區要留4公尺帶狀開放空間
2.內湖科技園區、大彎南段及五期、蘆洲里另有規定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aipei Cit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fice


